桃園市10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相關專業人員
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1.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2.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第四條。
      3.桃園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105年度工作計畫。
            4.桃園市10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實施計畫。
二、目的：1. 提升特教相關專業人員對於情緒障礙的知能。
2. 提升特教相關專業人員對於適應體育的知能。
        3. 提升特教相關專業人員與特教老師的合作知能。
4. 建置本市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相關專業人員人力資料庫，協助執行
   本市專業團隊任務。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四、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單位：桃園市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興南國中）
六、協辦單位：桃園市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東門國小）
 七、研習時間：105年5月22日（星期日）
八、研習地點：桃園市興南國民中學
             （桃園市中壢區育英路55號  TEL：462-4993）
九、參加對象：預計60人，按報名順序錄取。
    1. 本(105)年市府聘用之特教專業團隊服務各類相關專業人員。 
    2. 有意願擔任本市各級學校特教專業團隊服務工作之相關專業人員。 
十、報名方式：
1. 各類相關專業人員於105年5月13日前，自行至教育部特殊教育網路通報網-研習與資源(教師研習) - 桃園市 - 104學年 – 下學期 - 登錄單位(興南國中)報名。報名研習之治療師請自行上網查詢錄取與否。
2. 上網報名後，請填妥報名表，於5月13日前回傳報名表，回傳信箱：ts3111222017@gmail.com，傳真電話：03-4526295。
十一、研習內容：詳如課表
十二、研習時數暨繼續教育積分：
1. 全程參與本研習者，核發特教研習時數 6 小時。
2. 已領有本(105)年市府聘書者，且全程參與本研習者，由承辦單位向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學會、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申請繼續教育積分認證。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若105年度非本市專業團隊人力資料庫者，亦歡迎參加本次研習，研習當日，請首次參加本市特教專團之各類相關專業人員攜帶專業證書影本辦理報到（若已領有本(105)年市府聘書者則不必檢附專業證書影本)。
十四、研習備有茶水、午餐供應，為響應環保及撙節費用，煩請自備「環保杯具、餐具」，謝謝合作。
十五、經費：本研習所需經費，由市府相關經費補助款項下支應。
十六、研習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六個月內於課務自理原則下覈實補假。
十七、本研習活動之績優工作人員於活動完成後報府辦理敘獎。
十八、本計畫呈桃園市政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10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相關專業人員
增能研習課程表
(105年5月22日)
	      項 目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8：30－8：50
	報 到
	興南國中團隊

	8：50－9：00
	開幕式
	教育局長官
興南國中蘇彥瑜校長

	9：00－10：30
	ADHD的執行功能訓練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暨聽力學系 
李宏鎰教授

	10：30—10：4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10：40—12：00
	ADHD的執行功能訓練
	中山醫學大學 
語言治療暨聽力學系 
李宏鎰教授

	12：00-13：00
	午餐
	興南國中團隊

	13：00－14：30
	適應體育
	日本大阪大學	  
運動與疾病醫學院博士
林曼蕙教授

	14：30—14：40
	休息
	興南國中團隊

	14：40—16：10
	適應體育
	日本大阪大學	  
運動與疾病醫學院博士
林曼蕙教授

	16：10—16：30
	綜合座談
	教育局長官
興南國中蘇彥瑜校長




桃園市105年度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相關專業人員
增能研習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專業類別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治療 □聽能管理 □社工服務
 □其他                         

	最高學歷
畢業科系
	
	教學年資
	             年

	 是否曾參加過適應體育教學相關之研習或活動(可複選)
1. □ 從未參加
2. □ 桃園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104年度特殊教育輔具知能進階研習
3. □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中教育階段適應體育教學系列研習
4. □ 臺北市104學年度適應體育教學研習
5. □ 新北市103學年度推廣適應體育系列研習
6. □ 其他(請列出參加研習或活動名稱及年度)
                                                                              

	請簡述你目前或曾經遇到在有關身心障礙學生班級體育相關活動指導，或適應體育教學中，（含課程設計、活動規劃、場地器材及設備、校方配合度、家長問題、或其他…），所經歷之困惑、建議、或希望獲得之相關專業知識。







	說   明
	1. 本表各欄請務必填寫清楚，避免影響個人權益。
2. 本研習參加教師務需全程參與，時間無法配合之教師，請勿參加；經錄取後未報到參加及缺課者，將不給予研習時數或繼續教育學分。



